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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114 年第 2次治安會報紀錄 

時間：114 年 4月 23 日（星期三）下午 2時 30 分 

地點：行政院第 1會議室 

主席：卓院長榮泰                             紀錄：王佳元 

出（列）席： 

劉部長世芳（馬次長士元代）、莊部長翠雲（阮次長清華代）、鄭部

長英耀（張廖次長萬堅代）、鄭部長銘謙、郭部長智輝（何次長晉

滄代）、洪部長申翰（李次長健鴻代）、陳部長駿季（黃次長昭欽代）、

劉主任委員鏡清（彭副主任委員立沛代）、彭主任委員金隆、管主

任委員碧玲（張副主任委員忠龍代）、李發言人慧芝、王副秘書長

貴蓮、邢檢察總長泰釗、張檢察長斗輝、陳局長白立（吳副局長以

公代）、張署長榮興（詹副署長永茂代）、林代理署長宏恩、吳署長

欣修（歐主任秘書正興代）、彭署長英偉（趙副署長台安代）、陳署

長柏誠、李代理署長君禮（吳副署長志偉代）、黃署長齡玉、譚處

長宗保、邱處長兆平、吳主任明蕙（林參議國良代） 

壹、 主席致詞 

依據臺灣美國商會發表「2025 年商業景氣調查」報告，

「人身安全」已連續 9 年獲選為最吸引外商來臺生活及工作

之因素。此外，中正大學犯罪研究中心亦於本（114）年 2月

13 日公布「113 年全年度臺灣民眾對司法與犯罪防制滿意度

之調查研究」，其中民眾對「住家治安」滿意度高達 93.7%，

創近十年新高，顯示臺灣治安環境已獲國內外肯定。 

然而，犯罪型態日新月異，尤其詐欺手法不斷推陳出新，

假投資詐欺已成為單一財損金額最高之詐欺模式，行政團隊

務必有所警覺，並提出解決對策，以保護人民財產安全。 

貳、 國家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發會）提「歷次治安會報主席裁（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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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事項辦理情形」 

主席裁示： 

一、 有關案號 11309-2 案（打擊妨害綠能產業犯罪相關精進作

為）： 

(一) 請經濟部（能源署）及農業部依據本院本年 2月 4日「打

擊妨害綠能產業犯罪精進措施進度報告會議」決議，持續

與地方政府溝通協調，加速光電申設流程，以展現具體成

效。 

(二) 本案繼續追蹤。 

二、 有關案號 11311-2 案（提供少年合法就業管道及加強法治

宣導，以弱化少年涉詐動機）： 

(一) 本案已納入「新世代打擊詐欺策略行動綱領」及「預防兒

童及少年犯罪方案」辦理，請教育部等相關部會加強落實

各項執行措施。 

(二) 112 年少年矯正學校之學生出校後，失聯比例高達 17%，

請法務部、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衛福部)等相關部會持

續追蹤失聯原因，避免少年再次從事犯罪行為。 

(三) 有關成年與少年共同犯案所產生之刑案偵查及證據保全

等事宜，請法務部適時邀集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廳）及內

政部警政署（以下簡稱警政署）共同研商，以兼顧追緝成

年犯罪及保護觸法少年。 

(四) 本案自行追蹤。 

三、 有關案號 11401-1 案（研議強化私菸原料之檢疫措施及防

制對策）及案號 11401-2 案（加強查緝私菸工廠）： 

(一) 請財政部等相關部會透過「菸葉下腳料報關進口通報派

查機制」，提供地方政府即時資訊，以強化追查成效。 

(二) 請財政部訂定私菸工廠查扣、通報及追查等標準作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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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以強化中央與地方政府之查緝力道。 

(三) 2 案均自行追蹤。 

參、 警政署提「查找潛在詐欺被害人之現況與策進」 

主席裁示： 

一、 假投資詐欺被害人之特徵多為退休、家管及無業者，且以

51 歲至 60 歲女性居多，請內政部等相關部會針對上開族

群聚焦宣導，以強化其識詐能力，有效減少詐騙發生。 

二、 本年 2月假投資詐欺案件數及財損數已大幅下降，推測可

能與農曆春節假期有關，惟近期又呈現微幅上升趨勢，請

內政部及法務部等相關部會密切關注後續發展，持續遏止

詐欺犯罪發生。 

三、 假投資詐欺案件具有被害歷程較長、不易察覺，且單一財

損金額較高等特性，占高額詐欺財損之冠。請警政署積極

推動「查找潛在被害人」工作，透過科技偵查、數據分析

及多元宣導等方式，及早中斷被害人遭詐騙歷程，阻止其

繼續受騙。 

四、 為因應詐欺手法不斷推陳出新，行政團隊應隨時掌握詐欺

犯罪趨勢及態樣，並持續與地方政府、民間團體及專業機

構緊密合作，加強防範宣導，以建構更完善之阻詐防護網

絡。 

五、 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參考警政署建

議，研議相關被害人帳戶保護機制，以守護民眾安全。 

肆、 勞動部提「強化家事移工訪查風險管理機制」 

主席裁示： 

一、 請勞動部加強改善國內勞動環境，讓移工安穩從事其許可

範圍內之工作，從源頭減少移工失聯之情形發生。 

二、 目前國內約有 20 萬名家事移工，是我國長照體系中不可

或缺之工作夥伴，更是臺灣多元社會之一分子。請勞動部

加強雇主法治宣導及暢通移工申訴管道，杜絕從事許可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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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及積欠工資等情形，以維護家事移工在臺工作權益。 

三、 請勞動部偕同各地方政府，加強辦理家事移工訪查及管理

機制，如有發現移工疑似遭人身侵害等情形，應即時通報

警方深入追查。 

四、 請內政部（移民署、警政署）加強查緝人口販運集團及救

援被害人等工作，以保障移工人身安全。 

伍、 散會。（下午 3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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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員發言紀錄 

國發會提「歷次治安會報主席裁（指）示事項辦理情形」 

經濟部能源署吳副署長志偉 

一、 經濟部已於本年 3 月 31 日完成「電業登記規則」修正草

案公告，明定地方同意函應備書圖之審查事項，並建立檢

核格式等機制，將持續觀察各地方政府執行狀況。此外，

「光電案件申設平臺」將於本年 5月前建置完成，屆時將

能定期管控大型光電案場之進度，以加速申設流程。 

二、 去（113）年 1月至 3月，地方政府光電申設累計約 300MW，

惟其中包含許多不適宜之案件，故審核通過比例僅 15%（約

47MW）；而本年 1 月至 3 月，地方政府光電申設累計約

100MW，雖較去年同期減少，但審核通過比例高達近 100%

（約 100MW）。經濟部能源署將持續協助地方政府解決光電

申設爭議，期能恢復每季 300MW 至 400MW 之目標，以強化

我國綠能產業發展。 

國發會李處長奇 

有關案號 11311-2 案（提供少年合法就業管道及加強法治

宣導，以弱化少年涉詐動機）部分，建議比照毒品防制作法，

整合法務部、衛福部及勞動部等相關部會資源，推動觸法少年

個別化輔導處遇，以促進少年健全成長。 

法務部鄭部長銘謙 

一、 協助檢、警、調合力防堵成少共犯詐欺犯罪是法務部主要

權責之一，因少年犯罪調查權屬少年法院管轄，檢察官在

偵辦詐欺犯罪過程中，若發現有少年涉入，亦會指揮司法

警察對於成年及少年共犯進行整合性偵查，同步執行，少

年部分由警方直接移送少年法院（庭），以防堵成少共犯詐

欺犯罪。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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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因少年犯罪適用「少年事件處理法」，且直接移送少年法院

（庭），故於偵辦成少共犯詐欺案件時，關於少年取證及向

上溯源部分，須與少年法院（庭）協調。行政院業於本年

2月 20 日邀集司法院、法務部及警政署，召開「研商少年

事件處理法成少共犯之移送前程序事宜會議」，並於會中

就部分議題達成共識。法務部亦於本年 4月 7日依該次會

議紀錄，函請各地方檢察署定期邀集轄區少年法院（庭）

及司法警察機關，就成少共犯案件之相關議題召開研商會

議。法務部亦將視各地方檢察署所提需待協調事項，適時

邀集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廳及警政署召開研商會議，或併入

司法院與法務部定期召開之院部座談會或其他相關會議

進行研商。 

警政署提「查找潛在詐欺被害人之現況與策進」 

內政部馬次長士元 

一、 感謝法務部、金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及數位發展部

等相關部會合作，讓警政署能針對詐欺被害人之職業、特

性進行側寫分析，順利推動「查找潛在被害人」工作，及

時遏止詐欺犯罪危害。 

二、 本次報告主要聚焦高額財損詐欺案件，尤其以假投資詐欺

為主，但在全般詐欺案件中，尚有部分是發生數多、財損

數低之案件，同樣引發社會關注。警政署已針對假買家騙

賣家、網路購物詐騙，以及因個資外洩造成之假檢警詐騙

加強防範，並納入經濟部、教育部、交通部及衛福部等跨

部會資源，以強化精準打擊力道。 

三、 此外，未來內政部將持續推動以下工作： 

(一)目前網路詐騙管道多透過 Meta 社群平臺及 LINE 通訊軟

體等進行散播，將持續要求業者負起社會責任，以協助防

堵詐欺廣告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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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除修法納管被害人帳戶保護機制外，有關詐欺之刑罰裁

量、虛擬資產管理及深偽科技所產生之風險等議題，均列

為未來打詐工作之重點，將持續與相關部會研議修法工

作。 

(三)黑道幫派主要以涉入毒品、詐欺、賭博為主，且部分疑有

境外勢力介入之跡象，將持續掃蕩幫派犯罪組織，以穩定

社會治安。 

法務部鄭部長銘謙 

一、 為期前發掘潛在被害人，檢、警、金已於去年底攜手建立

「可疑帳戶預警中心」機制，針對尚未察覺被騙，或經金

融機構攔阻，被害人卻不願報案之情形，提前圈存或警示

可疑帳戶。該機制除協助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破獲全國最

大詐騙集團金流案外，截至本年 3月底止，已警示可疑帳

戶 2,730 個，攔阻詐騙金額達 5.7 億餘元。 

二、 另為保護潛在被害人，檢察機關已與金融機構簽訂阻詐合

作備忘錄，透過公私協力方式，期前控管可疑帳戶。 

三、 針對近期發生之不動產詐欺案件，將持續與警政、地政機

關合作，以期前發掘潛在被害人。 

金管會彭主任委員金隆 

一、 近 2年金融機構透過臨櫃關懷，攔阻詐騙款項已逾 177 億

餘元，後續警方如能建置「潛在被害人資料庫」供金融機

構查詢，將能提高詐騙款項攔阻效率。 

二、 目前法律尚未授權政府機關使用強制力控管潛在被害人

帳戶，為協助警政署解決此問題，金管會已於本年 3月 17

日函請中華民國銀行公會，研議透過銀行與客戶間契約約

定方式請客戶配合。未來或可參考新加坡法規，修法賦予

政府機關就被害人帳戶進行管控。 

財政部阮次長清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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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發生公股銀行行員勾結詐欺集團設立人頭帳戶，並協

助將不法資金匯出等情事，未來將持續強化內部控制（稽核）

機制，避免類此案件再次發生。 

警政署詹副署長永茂 

本年 2 月假投資詐欺案件已大幅下降，推測可能與農曆春

節假期有關，警政署將密切關注詐欺犯罪趨勢，以守護民眾財

產安全。 

勞動部提「強化家事移工訪查風險管理機制」 

勞動部李次長健鴻 

一、 勞動部自 112 年 9 月起運用 LINE@移點通，建立個別移工

在臺工作資訊推播管道，並針對家事移工舉辦一站式入國

講習，事後再以點對點發送關懷問卷，移工如有申訴事項

可立即反映。 

二、 經統計去年移工回傳緊急案件共 19 件，其中包含人身傷

害 14 件、性騷擾 4 件及醫療需求 1 件；另一般案件共 79

件，多為工作權益之相關問題。本年截至 3月底止，已發

送約 8,400 多則問卷訊息，移工回傳緊急案件 3件，其中

人身傷害 2件、醫療需求 1件，一般案件 14 件。 

三、 自 112 年下半年開辦家事移工一站式入國講習後，勞動部

追蹤移工失聯情形，經分析曾接受講習之家事移工，其失

聯率僅 3%，較過往未受講習之整體失聯率約 10%，明顯降

低，顯見本項作法值得推展至其他類別移工，建請行政院

給予經費支持。 

四、 原高風險訪查機制僅針對 3類高風險因素進行訪查，惟家

事類移工辦理轉換雇主 1年內達 3次以上者，極有可能遭

受雇主不當對待，或受到同鄉引誘，導致失聯或不當對待

之風險較高，故於本年起再新增 1類高風險因素，交由地

方政府訪查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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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黃署長齡玉 

目前國內合法移工約 72 萬人，失聯移工約 9萬人，其主要

集中在營造業、製造業及農業等大量勞力需求產業。 


